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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爱迪尔珠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预重整投资（意向）协议之补充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公司与重整意向投资方签署了《预重整投资（意向）协议之补充协议》，

原意向产业投资人之一深圳市赢盛数字科技有限公司退出意向投资人联合体，北

京达天成科技有限公司作为新的意向产业投资人，加入意向投资人联合体，共同

参与公司重整。本次签署的补充协议仅为意向协议，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

注意投资风险。 

2、截至目前，法院最终能否裁定受理申请人对公司的重整申请、公司能否

进入重整程序尚存在不确定性。 

3、若法院裁定受理申请人对公司的重整申请后，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第 9.4.1 条第七项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被实施退

市风险警示；若法院裁定受理申请人对公司的重整申请且公司顺利实施重整并执

行完毕重整计划，将有利于改善公司的资产负债状况及经营状况，推动公司回归

可持续发展轨道；若不能顺利实施，公司将存在被宣告破产的风险，若公司被宣

告破产，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相关规定，公

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2022 年 4 月 20 日，福建省爱迪尔珠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爱迪尔”）与珠海横琴润创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横琴润创”）、

中信资本（宁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资本”）、深圳市赢盛数

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赢盛数科”）、深圳宇欣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宇欣投资”）联合体之间的《预重整投资（意向）协议》签署完毕。

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4月 21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签署预重整投资（意

向）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2 号）。 



2022 年 11 月 28 日，公司与横琴润创、中信资本、赢盛数科、宇欣投资、

北京达天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达天成”）之间的《预重整投资（意

向）协议之补充协议》签署完毕。原意向产业投资人之一赢盛数科退出意向投资

人联合体，北京达天成作为新的意向产业投资人，加入意向投资人联合体。上述

变更后，意向投资人联合体由产业投资人珠海润创、中信资本、北京达天成及财

务投资人宇欣投资组成。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新的意向投资人（北京达天成科技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北京达天成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毛剑 

注册资本 5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4 年 4 月 4 日 

注册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南路 15 号院 7 号楼 15 层 182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8097101915J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 

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销售机械设备、电子产品。（企

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

的经营活动。） 

股东信息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陈海东 44% 

毛剑 25% 

唐智刚 16% 

李慧军 15% 

二、《补充协议》主要内容 

（一）协议各方 

甲方：福建省爱迪尔珠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之一：珠海横琴润创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乙方之二：中信资本（宁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乙方之三：深圳市赢盛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乙方之四：深圳宇欣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述乙方之一、乙方之二、乙方之三、乙方之四以下合并简称“乙方”） 

丙方：北京达天成科技有限公司 

https://www.qcc.com/pl/p16756e1881f2f6966e84ef2c44a5c57.html
https://www.qcc.com/pl/p116377ca3580913c23b86321f9c81b0.html


本补充协议中，以上三方单独称为“一方”，合称为“各方”。 

（二）主要内容 

1、各方确认，各方知悉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民事裁定书》（【2021】

粤 03 破申 474 号），裁定不予受理甲方的破产重整。2022 年 11 月 14 日，龙岩

市人民政府出具《龙岩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成立福建省爱迪尔珠宝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破产重整清算组的通知》，指定由龙岩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人员组成重整

清算组。各方同意，在前述情况下，《预重整投资（意向）协议》不自动解除，

协议继续有效并将由各方继续履行。各方进一步确认，《预重整投资（意向）协

议》及本补充协议约定的相关主体继续组成意向投资人联合体，参与本次投资。 

2、甲方同意乙方、丙方增加或变更投资主体，其中产业投资人变更的主体

必须是同一实控人下相关主体。新增或变更投资主体的权利义务同样受《预重整

投资（意向）协议》及本补充协议约束。 

3、各方同意，乙方之三深圳市赢盛数字科技有限公司退出意向投资人联合

体，不再参与本次投资，不再享有《预重整投资（意向）协议》及本补充协议项

下的权利及履行相应的义务；同时，丙方加入意向投资人联合体，参与本次投资，

享有《预重整投资（意向）协议》及本补充协议项下的权利并履行相应的义务。 

未免疑义，各方进一步确认，自本补充协议签署之日起，《预重整投资（意

向）协议》项下意向投资人联合体由乙方除深圳市赢盛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外的三

家公司与丙方组成。 

4、各方确认：乙方四和丙方将继续向甲方提供借款支持，并另行签署共益

债借款合同。如在后续预重整/重整程序中，乙方作为重整投资人，需要提交保

证金时，可直接就乙方、丙方（如有）已合计向甲方提供的借款本金抵扣同等额

度的保证金。 

截止本协议签署日，乙方已向甲方提供人民币 13,400,000 元（大写：壹仟叁

佰肆拾万元）借款。 

5、后续本意向协议转为正式重整投资协议时，涉及的具体商务条款，仍需

获得各方内部有权决策机关、机构的批准。如后续正式重整投资协议未取得内部

有权决策机关、机构的批准的，该方可以终止对爱迪尔预重整/重整的投资计划，

不继续参与爱迪尔预重整/重整程序。 

6、乙方、丙方中任意一方或几方终止对爱迪尔预重整/重整的投资计划，进



而不继续参与爱迪尔预重整/重整程序，或其他原因最终导致投资款、保证金未

足额缴纳且在约定期限内未能补足的，乙方、丙方剩余各方均有权在上述情况出

现后的十个工作日内补足投资款、保证金等的差额。上述期限届满后，投资款、

保证金仍未能补足的，《预重整投资（意向）协议》及本补充协议自动解除，乙

方或丙方依据协议已支付的保证金及投资款本金（如有）不予退回。 

7、丙方承诺，丙方知悉并理解《预重整投资（意向）协议》的全部内容及

签署本协议、加入本次投资的法律效果和可能承担的投资风险，丙方具备作为预

重整/重整意向投资人的资格以及履行《预重整投资（意向）协议》及本补充协

议的能力。 

8、本补充协议自最后一方签署之日起生效，各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

代表签署并加盖公章后方可视为合格的签署行为。 

9、本补充协议构成对《预重整投资（意向）协议》的修改及补充，系《预

重整投资（意向）协议》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之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本补充

协议中使用的定义、词语和简称与《预重整投资（意向）协议》中相同的词语具

有相同的含义，本补充协议未作约定的事项，适用《预重整投资（意向）协议》

的相关约定。 

三、风险提示 

1、本次签署的补充协议仅为意向协议，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投资，注意投

资风险。 

2、截至目前，法院最终能否裁定受理申请人对公司的重整申请、公司能否

进入重整程序尚存在不确定性。 

3、若法院裁定受理申请人对公司的重整申请后，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第 9.4.1 条第七项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被实施退

市风险警示；若法院裁定受理申请人对公司的重整申请且公司顺利实施重整并执

行完毕重整计划，将有利于改善公司的资产负债状况及经营状况，推动公司回归

可持续发展轨道；若不能顺利实施，公司将存在被宣告破产的风险，若公司被宣

告破产，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相关规定，公

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四、备查文件 

各方签字盖章后的《预重整投资（意向）协议之补充协议》。 



特此公告。 

 

 

 

福建省爱迪尔珠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1 月 28 日 


